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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蒙
健 文/图）“纸张非常差，特别粗糙，跟真

品相比较起来，差别太大了。”近日，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

队联合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打假人

员，并联合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售

假商家重拳出击迅速行动，查获假冒侵权

“Vinda维达”纸巾共计39898包。

3家销售商行内
查获1054包“维达”纸巾

据介绍，“Vinda维达纸巾”因其生产

的生活卫生用纸质量优良，深受广大消费

者的喜爱，产品销售网点遍及全国各地乃

至海外多个国家，在生活卫生用纸行业享

有较高的知名度，为此，其产品的外观设

计也招来了不少同行的仿冒和抄袭。假

冒伪劣产品不仅冲击了产品的市场和价

格，而且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认误购，并使

厂家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到消费者的投诉。

不久前，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打

假人员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

管行政执法支队举报称，近期发现在市场

上有商家非法销售假冒伪劣的维达纸

巾。根据举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组织执法人员对此

展开调查。

12月12日，执法人员联合维达纸业有

限公司打假人员，首先对海口市龙华区水

产码头进行突击检查。位于水产码头内，

执法人员发现海口龙华鑫×新贸易行行门

口，摆放着2箱带有“Vinda维达”字样和品

牌标志的“茉莉花香”型纸巾，纸箱外包装

上标注有“产品编号：V0002”、“包装规格：

6x4x12=288包/箱”等信息。该商行现场

无法提供上述“维达”纸巾的购销记录、单

据、第三方检验合格证明等材料。

随后，执法人员发现，在海口龙华

翔×酒店用品商行内收银柜台上摆放着

带有“Vinda维达”字样的纸手帕。面对

执法人员的检查，该商行负责人称没有该

纸巾的的购销记录和单据等材料。

经厂家打假人员现场查看鉴定发现，

这些“Vinda维达纸巾”产品为侵权假冒产

品。“这些假货的包装上都印有‘Vinda维

达’的字样，包装的颜色和样式都与正牌

‘维达’相似，但通过仔细查看还是能分辨

其中的区别。”打假人员解释道，假冒侵权

产品的日期批次印刷方式及字体格式，与

正品不一样，属于非维达纸业（中国）有限

公司生产或授权生产，为侵权假冒产品。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培龙市场内，厂家

打假人员在走访中发现，海口琼山×平商

行经营场所的货架上，均摆放有正在销售

的“Vinda维达”字样和品牌标志的纸巾

产品。经鉴定同样为为侵权假冒产品。

据统计，12月11日至13日，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

共对3家销售假冒侵权“Vinda维达纸”

的商家予以立案查处，查获侵权产品共计

1054包。

澄迈老城一仓库内
暗藏38844包假“维达”

此外，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

管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根据线索分析

研判，结合厂家打假人员的市场走访情

况，顺藤摸瓜，对澄迈县老城镇一家餐具

包装厂进行突击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包

装厂一处仓库内检查时发现，该仓库内除

了堆放有部分一次性餐具外，角落处还堆

放有两种规格的“Vinda维达纸巾”。

厂家打假人员通过拆包检查发现，这

些“Vinda维达纸巾”打开后，与真品对

比发现，其纸巾上的“Vinda”印花字样

模糊不清，不属于维达纸业（中国）有限

公司生产的产品，为侵权假冒产品。经执

法人员清点，现场共计发现侵权假冒

“Vinda”共计132箱38844包。因该厂位

于澄迈县境内，根据属地原则，执法人员

将此情况通报了澄迈县市场监管局，并将

该案件移交。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行

政执法支队表示，假冒伪劣产品质量低

劣，影响消费者权益，威胁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后期将加大对生产和经

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巡查力度和

打击力度，维护市场良好秩序。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王
燕珍）两辆轿车碰撞导致一车侧翻，车内

一名没系安全带的乘客被甩出车外，抢

救无效死亡。12月17日，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发布该起交通事故典型案例，

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引以为戒，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

据调查，2024年7月16日10时，海

口市琼山区乡村道路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王某鹏驾驶的琼CD31**号轿车与

梁某承驾驶的琼AXZ**号轿车在甲子镇

170乡道交叉口相撞，导致后者侧翻。

事故发生后，车内乘客梁某英因为

不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受伤，后被立即

送往医院抢救，尽管医院全力抢救，但梁

某英仍于14时43分不幸去世。司机梁

某承及车内乘客张某孔受轻微伤，经送

医检查无大碍后回家。

经交警调查发现，在这起事故中，受

伤的乘客张某孔和梁某英均为老人，他

们在乘车时均未系安全带。

交警表示，在事故车辆碰撞侧翻时，

乘客不仅在车内碰撞翻滚，更是被甩出

车外，重重摔到地面，如果当时正确系好

安全带，结果也许会不一样。这起事故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尤其是老年人在乘

车时，更不能忽视安全带的重要性。

警方提示，安全带=生命带，无论年

轻或年迈，乘车时切莫大意，安全带要系

牢系，为了你的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未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
海口一老人抢救无效死亡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林
文泉）日常生活中，大众都知道遛狗要牵

绳，但总有少数养狗人士以各种理由不

牵绳，以致发生狗咬人事件。近日，万宁

法院依法审结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

纷案，被告雷某被判赔偿原告治疗费、宠

物医疗费等各项损失9500余元。

2024年1月底，原告石某、杨某带宠

物狗在神州半岛某小区散步，遇同小区

业主雷某遛狗不牵狗绳，雷某的大型狗

与石某的宠物狗发生撕咬，石某、杨某二

人上前护狗被雷某的狗抓伤、咬伤，且石

某的皮衣被咬坏。后石某、杨某报警，并

到医院就诊，注射狂犬疫苗，共计花费

1000余元。石某的宠物狗在某宠物医

院接受治疗，起初花费的3200余元的医

疗费已由雷某支付，后期石某的狗在宠

物医院治疗又陆续花费6800余元。因

双方就损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石某、杨某二人向万宁法院提起诉

讼。

万宁法院认为，雷某遛狗时不牵绳，

致使其狗抓伤石某，咬伤杨某，并咬伤石

某的狗，咬坏石某的皮衣，依照《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应承担相应

民事责任。同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由被告承担全部

民事赔偿责任，依法赔偿两名原告医疗

费、交通费、误工收入、宠物治疗费、皮衣

损坏赔偿等共计9500余元。判决后，雷

某提出上诉，二审驳回雷某上诉请求，维

持原判。

600余名科技工作者
比拼新质生产力技能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利声富）水稻组织培养、玉米人工套

袋授粉、正置显微镜操作……日前，

2024年“向新提质 科创有为”新质

生产力职工技能大赛在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举行。600余名参赛的科技工

作者在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与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的田间地头，比拼科研

规范与田间育种技能，展现了他们的

创新精神与专业素养。

在水稻组织培养、玉米人工套袋

授粉、正置显微镜操作、荧光定量

PCR实验操作、显微镜科普照片等5

项竞赛中，来自三亚市企事业单位职

工、高校师生、南繁“种农”等南繁从

业者600余人各显神通。

水稻细胞培养中，他们精准操

作显微镜，细心分离培育；玉米授

粉环节，他们不畏烈日，耐心授

粉，确保种子质量；显微镜操作与

PCR实验中，他们手法娴熟，严谨

操作，追求实验精准；科普照片拍

摄中，他们捕捉微观之美，呈现科

学与艺术的交融。

闭幕式上，组织方为49名优秀选

手、5个优秀集体和12名南繁种农培

训班优秀学员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新质生产力技能大赛由三

亚市总工会主办，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工会等承办，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等协办。

三亚

查获近4万包假冒纸巾

遛狗未牵绳咬伤他人
法院判饲养者担责赔钱

法院提醒：
万宁法院提醒广大养狗人士，依

法养狗，请务必做好功课，加强管理

义务，牵好“安全绳”“责任绳”，戴好

嘴套，不要心存侥幸，以为狗平常不

咬自己，就不会咬别人，一旦发生意

外，饲养人轻则承担经济赔偿，重则

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咬伤他人

或者损坏财物（包括咬伤他人的狗），

不仅要赔偿咬伤他人的医疗费、误工

费、交通费等，还要赔偿财产损失或

者狗的治疗费用，可能要支付高额赔

偿。大家一定要依法文明饲养宠物，

对动物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周围的

人负责。

执法人员查获的假冒侵权“维达”纸巾。

探案说法

海口市场监管局

你买的“维达”纸巾可能是假的


